扣繳單位統一編號設立登記

一、應檢附之文件：

〈一〉自行申請：

1. 填寫「扣繳單位設立（變更）登記申請書（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）」〈如須下載請至附件下載專區下載〉並加蓋
該扣繳單位印章及負責人印章。

2.主管機關核准公文影本。

3.負責人及扣繳義務人國民身分證正本反面、影本及印章。

4.所在地最近一期房屋稅單影本或房屋稅籍證明文件。
〈二〉委託代理人申請時：應檢附上述〈一〉之文件、委任書或授權書〈如須下載請至附件下載專區下載〉、代理人國民身分證正本。如代理人所提示之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為影本，須由申請人或代理人切結與正本相符。
二、作業流程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三、服務對象限定為非營利事業單位，屬營利事業之設立應洽營業稅服務區處理；申請新設立者，有申請紀錄且已申請，
不另配新號。

自行申請設立登記，應檢附文件如上一、〈一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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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理人申請，應檢附


文件如上一、〈二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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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一次補正單，


請申請人補正


2.不予編配。








